
外汇交易活动披露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以下简称"本行"）特此披露向客户及交易对手方提供的

外汇交易活动相关信息。在本声明中，本行的客户及交易对手方统称为"贵方"。 

本行致力遵循全球外汇市场准则规定的行业最佳实践标准。 

本声明阐述本行作为主事人与贵方进行外汇交易时的关系要点，是本行提供业务透明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补充交易条款中的其他披露事项。贵方如继续与本行进行交易，即表

示贵方接受本声明内容作为交易基础。本披露不影响本行对贵方承担的法律或监管责任。 

贵方如继续与本行进行交易，则视为贵方已阅读并理解以下内容。本声明并不凌驾于任何

适用法例或监管规则，条款可能因贵方与本行的具体关系而异。 

1. 本行的角色 

在与贵方进行外汇交易时，本行是以主事人身份，基于自身利益与贵方进行公平交易，而

非贵方代理人或受托人。本行作为主事人的交易活动可能与贵方利益存在潜在冲突。 

2. 定价 

本行致力于向贵方提供公平合理价格，并参考市场上可比产品及市场参与者通常考虑的

因素后确定。 

本行提供的任何价格均为总价格，当中包含所有费用及成本，其中包括销售及交易加价。

加价基于客户交易记录、交易规模、市场状况、成本等因素而厘定。即使交易内容相同或

相似，贵方与其他客户或交易对手可能获得不同价格，因本行提供的总价格及价差乃根据

个别客户及交易对手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如适用）。 

3. 交易请求或交易指示的处理 

贵方可通过贵方与本行协议的各种渠道发出交易请求或交易指示，包括语音或电子方式。

交易请求或交易指示仅在本行确认后视为已收到。 

收到贵方的交易请求或交易指示后，本行将向贵方提供报价。若贵方接受该报价，本行将

执行贵方的交易指示。若贵方未能及时接受报价，该报价可能不再适用。在此情况下，贵

方需再次向本行请求报价。 

贵方可提交附带参数的交易指示（如"最佳价格盘"、"限价盘"、"止损盘"、"定价盘"等）。

本行保留完全酌情权决定是否接受该交易指示，执行该交易指示的全部或部分，以及是否

及如何在市场进行交易以对冲、促成或以其他方式使本行能够执行或完成该交易指示。 

当存在多个交易意向来源（包括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内部）时，本行保留酌情权决

定如何满足竞争意向，包括执行、成交量、优先顺序、时间和定价等决定。这可能导致贵

方交易指示结果不如按时间先后或单独执行的情况。 



本行将对从贵方收到的交易请求和交易指示、本行为贵方下达的交易指示以及本行为贵

方执行的交易指示进行时间记录。 

本行可在电子平台提供指示性价格流。贵方提交的交易指示可能受"last look"机制影响

导致延迟。此机制用于价格验证、信用审查和限额检查等合理性检查。价格验证比较指示

价格与我行根据当时市场信息所计算而又被接纳的最新价格，若差异超出可接受范围，交

易指示将不被执行。本行不会利用此机制收集信息或在窗口期利用贵方交易指示的数据

交易。 

本行接受特定价格交易指示时，将尝试按要求价格完成交易，并承担执行时点的市场风

险。 

4. 客户信息 

本行可能使用贵方信息为风险对冲决策提供资讯；与销售和交易人员共享客户活动信息；

以汇总和不可归因方式使用信息以形成并告知我行的市场见解。本行依法与监管机构共享

客户信息，以履行相关监管以及其他要求。本行已制定保护机密信息的政策，致力保护客

户信息，并且没有义务披露交易对手关于其交易利益的信息。 

5. 利益冲突 

尽管本行采取所有合理措施防范利益冲突，仍可能因本行或关联机构活动遇到冲突。本行

可能参与影响货币汇率、利率或其他因素的交易及市场风险对冲。这些交易可能影响汇率

波动和交易回报，导致潜在利益冲突，可能损害贵方利益。 

若贵方在阅读本声明后或对本行与贵方的交易有任何疑问，本行建议贵方与贵方的客户经

理联系。 

若贵方继续与本行进行交易，贵方将被视为已知悉上述安排并同意接受其约束安排。 

本声明不构成法律意见，贵方应审阅相关规则及文件进行尽职调查，并可考虑委任专业顾

问协助。 

本行在任何情况下不承担因使用本声明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责任，亦不对本声明中法律条

文及规则释义上的差异负责。 

如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不一致，以英文版本为准。 

 


